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

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进度情况，经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对公司

股份回购期限进行延期，此举有利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延长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事项。 

二、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由关联方吴华春先生和蔡建设先生提供担保，公司无需

就此次担保支付任何费用，或提供反担保。此举解决了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担

保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吴华春先生、蔡建设先生、孙辉

永先生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三、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固体废弃物等交予关联方处置，此举能有效防

止污染，能够减少危险固体废弃物的危害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吴华春先生、孙辉永先生回避表

决，会议决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于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9 年度产量有所减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数量比预计数量少。此

外关联方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托板等下脚料需求较少，与之前预

计数量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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